
证券代码：603269 证券简称：海鸥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2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1月3日，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503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金敖大先生召集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选举金

敖大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吴祝平为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选举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4）。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聘任吴

祝平为总裁，杨华为副总裁、事业部总经理，刘立为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事业部总
经理，潘伟荣为副总裁、事业部总经理，许智钧为副总裁、事业部总经理，陈健、刘建忠、杨智
杰、包冰国、徐军、杨振华为事业部副总经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4）。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

细则》等相关规定，聘任蒋月恒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4）。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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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月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 16号江苏海鸥冷却塔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3楼3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

35,423,491

31.48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敖大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许良虎、刘麟因公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吴晓鸣因公缺席会议；
3、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刘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吴祝平、杨华、潘伟荣、陈

健、刘建忠、包冰国、徐军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确定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415,591

比例（%）

99.9777

反对

票数

7,900

比例（%）

0.022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应选董事6人）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议案名称

选举金敖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吴祝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杨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许智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35,415,691

35,415,601

35,415,601

35,415,601

35,415,60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780

99.9777

99.9777

99.9777

99.977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06
选举余知雯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35,415,601 99.9777 是

3.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应选独立董事3人）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徐文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沈世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别锋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35,415,601

35,415,601

35,415,60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777

99.9777

99.977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4.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应选监事2人）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选举王根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黄庆花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得票数

35,416,491

35,415,89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802

99.9785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董监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01

3.02

3.03

4.01

4.02

议案名称

关于确定董事会独
立董事成员津贴的
议案

选举金敖大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吴祝平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杨华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刘立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许智钧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余知雯女士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徐文学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沈世娟女士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别锋锋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王根红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黄庆花女士为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

票数

664,700

664,800

664,710

664,710

664,710

664,710

664,710

664,710

664,710

664,710

665,600

665,000

比例（%）

98.8255

98.8403

98.8269

98.8269

98.8269

98.8269

98.8269

98.8269

98.8269

98.8269

98.9593

98.8701

反对

票数

7,900

比例（%）

1.174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均为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文辉 、 刘倩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视频）出席本次会

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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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1月3日，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503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王根红先生召集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选举王

根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4）。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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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12月28日，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李兰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61）。

公司于2023年1月3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2023年1月3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成员、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以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金敖大先生

2、副董事长：吴祝平先生

3、独立董事：徐文学先生、沈世娟女士、别锋锋先生

4、其他董事：杨华先生、刘立先生、许智钧先生、余知雯女士

5、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金敖大

徐文学

徐文学

沈世娟

委员

吴祝平、沈世娟

别锋锋、杨华

别锋锋、杨华

吴祝平、徐文学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王根红先生

2、监事：黄庆花女士

3、职工代表监事：李兰女士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裁：吴祝平先生

2、副总裁：杨华先生、刘立先生、潘伟荣先生、许智钧先生

3、财务总监：刘立先生

4、董事会秘书：刘立先生

5、事业部总经理：杨华先生、刘立先生、潘伟荣先生、许智钧先生、

6、事业部副总经理：陈健先生、刘建忠先生、杨智杰先生、包冰国先生、徐军先生、杨振华

先生

7、证券事务代表：蒋月恒先生

联系方式如下：

职务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16号

0519-68022018

0519-68022028

liuli@seagull-ct.com

证券事务代表

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16号

0519-68022185

0519-68022028

jiangyueheng@seagull-ct.com

四、公司董事、监事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后，许良虎先生、刘永宝先生、刘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潘伟荣先

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吴晓鸣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在此向以上离任的董事、

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金敖大，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年2月出生，高中学历。1976年至1983年

任职于礼河农机厂，1983年至1986年任职于武进玻璃钢厂，1986年至2001年任常州市南方传

动机械厂厂长，2001年至2003年任常州减速机总厂董事长，2003年至2010年任常州减速机总

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07年至今任海鸥股份董事长。

金敖大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公司股票14,
040,4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祝平，男，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1953年6月出生，大专学历。1975年至

1989年任常州市第二电机厂技术科科长，1990年至1994年任常州市玻璃钢冷却塔研究所所

长，1994年至1997年任常州四达冷却塔有限公司总经理，1997年至2020年1月历任海鸥股份

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现任海鸥股份副董事长、总裁。

吴祝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公司股票14,
812,5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杨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1983年至1994年任

中房公司银川工程公司会计，1994年至 2003年任宁夏银川华龙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
年至2020年1月历任海鸥股份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海鸥股份董事、副总裁、事业部总经理。

杨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公

司股票4,506,119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1988年至

1996年任职于常州味精厂财务科，1996年至1998年任常州消防工程公司财务科长，1998年至

2000年任中美合资赛尔化学公司财务总监，2000年至2020年1月历任海鸥股份办公室主任、

副总经理、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现任海鸥股份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裁、

事业部总经理。

刘立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公

司股票 705,9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许智钧，男，中国台湾居民，无其他地区永久居留权。1970年4月出生，大专学历。1990
年至1996年任台湾安德生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1996年至2011年任馥盛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总经理，2007年 5月至 2014年 11月任亚洲联合体有限公司董事、公司秘书，2014年 1月至

2020年 1月任海鸥股份副总经理，2020年 1月至 2023年 1月任海鸥股份副总裁、事业部总经

理，现任海鸥股份董事、副总裁、事业部总经理。

许智钧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

公司股票1,334,437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余知雯，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 7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

师。1997年至2003年任职于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常州分所审计部，2003年至2007年任职

于常州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综合管理部，2007年起任职于常州高睿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2018年2月起任海鸥股份董事，2018年4月起任江苏开利地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余知雯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徐文学，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2月出生，管理学博士，副教授，会计

学硕士生导师、MPAcc及MBA导师。1988年至1989年任职江苏理工大学（现为江苏大学）管

理系；1989年至1998 任职江苏理工大学（现为江苏大学）会计系；1998年至1999年，任职江苏

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调一年)任总会计师；1999年至今任职江苏大学财经学院会计

系。2023年1月任海鸥股份独立董事，现兼任镇江蓝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瑞莱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文学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沈世娟，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4月出生，苏州大学法学硕士，常州大

学法学教授，国家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专利代理师，2001年至今任职于常州大学。2023年1
月任海鸥股份独立董事，现兼任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常誉律师

事务所兼职律师。

沈世娟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别锋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12月出生，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2008年6月至2013年7月任东北石油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副教授，2013
年7月至今任常州大学机械与轨道交通学院副教授，现任常州大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负责人、能源化工装备研究院院长助理，2023年1月任海鸥股份独立董事。

别锋锋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王根红,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7月岀生，大专学历。1992年至1996年

任职于常州电视机厂，1997年起至今任职于海鸥股份，现任海鸥股份监事会主席、中国区贸易

部地区经理。

王根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

公司股票380,938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李兰，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2003年至今任职

于公司人力资源部，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李兰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黄庆花，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2001年6月起任

职于海鸥股份，现任海鸥股份监事、审计部经理。

黄庆花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潘伟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年 8月出生，高中学历，助理工程师。

1978年至 1988年任职于武进玻璃钢厂，1988年至 1997年任职于常州市冷却塔厂，1997年至

今任职于海鸥股份，2011年至2020年1月任海鸥股份副总经理，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任

海鸥股份董事、副总裁、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海鸥股份副总裁、事业部总经理。

潘伟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

公司股票174,875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杨智杰，男，中国台湾居民，无其他地区永久居留权，1973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1992年

至 1994年任东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员，1994年至 1997年任诚建股份有限公司专案工程师，

1998年任台湾安德生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工程师，1998年至2009年任馥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2009年至2019年3月任太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9年3月起任太丞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4年1月至2020年1月任海鸥股份助理总经理，现任海鸥股份事业

部副总经理。

杨智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

公司股票1,299,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陈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9月出生，高中学历。1989年至1997年任

职于常州市冷却塔厂，1997年至今任职于海鸥股份，2011年至2013年任海鸥股份副总经理，

2014年1月至2020年1月任海鸥股份助理总经理，现任海鸥股份事业部副总经理。

陈健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公

司股票 226,984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刘建忠，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1991年至1998年

任常州化工机械厂区域主管，1998年至今任职于海鸥股份，2011年至2013年任海鸥股份副总

经理，2014年1月至2020年1月任海鸥股份助理总经理，现任海鸥股份事业部副总经理。

刘建忠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

公司股票213,763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包冰国，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2004
年至2020年1月历任海鸥股份技术开发部技术员、工程师、研发部副经理、研发部经理、工程

技术中心经理，现任海鸥股份事业部副总经理、工程技术中心经理。

包冰国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持有本

公司股票70,35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徐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2000年7月

至2002年4月任常州轻骑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会计，2002年5月至2004年8月任常州艾发纺

织品有限公司会计助理，2004年9月至2020年1月历任海鸥股份财务部会计、副经理、经理，

现任海鸥股份事业部副总经理、财务部经理。

徐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杨振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 5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08年至

2020年1月先后任职于海鸥股份工程技术中心、国际贸易部、海鸥冷却技术（亚太）有限公司，

现任海鸥股份事业部副总经理、海鸥冷却技术（亚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振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23年1月3日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蒋月恒，男，汉族，中国国籍，1986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2008 年 7 月至 2017 年4 月

就职公司财务部。2017 年 5 月起就职公司证券投资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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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杭州大会展中心一期项目金属屋面工程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订条款存在不确定

性，项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中标暂定价为 366,300,000.00 元（含税），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92.52%。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中标及合同签署概况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雅百特”）于近日收到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四局”）送达

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山东雅百特为杭州大会展中心一期项目金属屋面工程的中标单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雅百特虽已中标，但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 签订条款存

在不确定性，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合同。本次金额尚未达到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标

准，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易文权

实缴资本：5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1-06-14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自编B栋5楼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幕墙

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项目投资，投资咨询；预制构件。

2、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中建四局未发生类似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中建四局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主力大型公

司，中央驻粤大型综合投资、建设集团，具备三特三甲资质，共拥有建筑、市政与公路三项特级

资质在内的170余项资质。作为国内老牌的建筑企业，结合对方于市场上的信用情况和支付

能力，公司认为其具备较强履约能力。

三、中标通知书主要内容

1、工程内容：杭州大会展中心一期项目金属屋面工程

2、招标单位：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3、中标单位：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

4、中标暂定价：含税366,300,000元人民币（大写：叁亿陆仟陆佰叁拾万元整）

5、承包范围：杭州大会展中心一期项目金属屋面工程(金属屋面面积约17万平方)
6、质量等级目标：确保钱江杯、确保金禹奖、确保鲁班奖

四、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杭州大会展中心位于杭州会展新城核心区，坚持“展城融合、平展结合”原则，是浙江地

区最大体量的会展中心。会展中心整体布局采用的是“鱼骨式+半围合式”形式，设置了标准

展厅、会议中心、商业配套、办公设施等多种功能，同时还利用展馆拓扑空间，打造特色“内

街”，系集智能化、数字化为一体，是会展新城区域内首个标志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杭州市重

点工程。本次山东雅百特中标暂定价为366,300,000.00元（含税），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292.52%。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公司在 2022年度完成重整计划，各业务板块步入正常经营轨道，现金流较为充裕。

2022年度以来，公司克服疫情反复和宏观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加强内部管控，扩大市场开

拓力度，实现了业务的大幅增长。本次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

履行该工程合同而对业主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雅百特虽已中标，但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 签订条款存

在不确定性，项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323 证券简称：雅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基于对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

在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信”），计划自2022年4月26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不设定价格区间，具体内容详见《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本次增持计划已于2022年12月31日届满，截至2022年12月
30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下午收盘，江苏国信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了公司A股股份19,336,398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17%，累计
增持金额为人民币250,984,937.60元（不含交易费用），增持金额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
金额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3年 1月 3日，公司收到江苏国信《关于增持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
果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本次增持主体为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国信系公司控股股东国信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为国信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
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国信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10,575,880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7.27%，江苏国信未持有公司股份。
12022年7月28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国信集团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从392,750,677股变更为510,575,880股。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江苏国信计划自2022年4月26日至2022年12月31日增持

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

定价格区间，具体内容详见《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
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本次增持计划已于2022年12月31日届满，截至2022年12月30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

限届满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下午收盘，江苏国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增持了公司A股股份19,336,398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17%，累计增持金
额为人民币250,984,937.60元（不含交易费用），增持金额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金额下
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上述增持实施完毕后，江苏国信持有公司股份19,336,398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17%；公司控股股东国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苏国信共持有公司股份529,912,27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9.44%。

四、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律师认为，增持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情形，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增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
动管理》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国信依据承诺在上述增持实施期限内完成了增持计划，在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江苏国信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完成之
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3693 证券简称：江苏新能 公告编号：2023-001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日丰转债（债券代码：128145）转股期为2021年9月27日至2027年3月21日；初始转股价

格为19.24元/股，自2022年6月16日起，转股价格为：10.43元/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1号文核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21年 3月 22日公开发行了 3,8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8,
0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1〕382号文同意，公司3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1年4月1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日丰转债”，债券代码“128145”。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9月27日）起至可
转债到期日（2027年3月21日）止。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19.24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
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额÷该
日公司股票交易量。

（2）最新转股价格
根据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21年年度

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0元（含
税）。同时，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3股。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根据可转债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日丰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前“日丰转债”转股价格为 13.66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10.43元/股（计算过程为：P1=
10.43=（13.66-0.1+0）/（1+0.3+0））。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

效。

二、“日丰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四季度，“日丰转债”因转股减少面值36,704,100元（367,041张），转股数量为3,
356,889股。截止至2022年12月30日，公司可转债面值余额为340,011,900元（3,400,119张）。

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55,769,270.00

153,919,165.00

1,850,105.00

160,853,235.00

316,622,505.00

比例

49.20%

48.61%

0.58%

50.80%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数量（股）

-82,362.00

894,672.00

-977,034.00

3,439,251.00

3,356,889.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55,686,908.00

154,813,837.00

873,071.00

164,292,486.00

319,979,394.00

比例

48.66%

48.38%

0.27%

51.34%

100.00%

注：上述股权变动包括股权激励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可转债转股等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日丰转债的其他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760-85115672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年 12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日丰股

份”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2年 12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日丰转

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2953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债券代码：128145 债券简称：日丰转债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债券代码：127019 债券简称：国城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21.23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1月21日至2026年7月14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2号文”《关于核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7月15日公开发行8,5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
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为85,00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674号”文同意，公司85,00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1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国城转债”，债券代码
“127019”。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7月21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1年1月21日至2026
年7月14日。

（四）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自2021年1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为21.07元/股。
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的转股价格已于2021年6月30日起由原来的21.07
元/股调整为21.06元/股。

公司分别于2022年10月24日、2022年11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
和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决

定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9,663,867股股份予以注销。由于公司已于2022年11月15日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1,137,299,314股减少至 1,117,
635,447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国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06元/股调整为

21.2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1月17日起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四季度，“国城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34,800元，减少数量348张，转股数量为

1,639股。截至2022年12月30日，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为849,737,800元，剩余可转换公

司债券数量为8,497,378张。

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份

首发前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4,320

0.00

4,320

1,137,305,733

1,137,310,053

比例（%）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本次转股
变动

（ + 、- ）
（股）

+1,639

+1,639

其他变动
（ + 、- ）

（股）

-19,663,867

-19,663,867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4,320

0.00

4,320

1,117,643,505

1,117,647,825

比例（%）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国城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

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10-5095566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年 12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国城矿

业”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2年 12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国城转

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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